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重点建设学科
经费分配补充规定
    根据《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学科建设和研究所经费管理细则》（浙工大之江学院[2017]82号）精神，现对学院重点学科建设经费分配做以下说明：
第一条 重点学科建设经费分配由学科负责人制订分配清单。
第二条 重点学科建设经费总额的20%由学科负责人管理，用于该学科的总体建设工作。
第三条 重点学科建设经费总额的80%由学科负责人按方向建设的需要分配，具体分配给各方向的份额由学科负责人统筹决定。
第四条 分配给学科方向的经费由方向负责人负责分配，分两种情况：
（1）方向内没有研究所的，经费由方向负责人负责调配使用；
（2）方向内有研究所的，方向所分配的经费的40%必须下拔给方向内的研究所，如果有多个研究所，各研究所的经费分配比例由方向负责人统筹决定。
[bookmark: _GoBack]第五条 重点建设学科负责人提交经费分配表，由科研部审核，报送院主管领导审批，由计划财务部建本划拨经费。
第六条 本补充规定由科研部负责解释。
